
合同审核

项目名称 66#地块项目

合同名称 开元壹号66地块主体检测、见证取

样、节能检测、室内环境检测工程

施工合同

合同价 64,201.20

币种汇率 币种：人民币　汇率：1.00000000

暂估金额 0.00

合同类型 工程类合同

合作方 洛阳业丰建设工程服务有限公司

类型：工程类

合同种类 工程合同

经办部门 集团公司->中浩徳地产有限公司-

>66#地块项目->招采合约部

经办人 张东飞

第三方

开发单位

工期



形成方式 合格单位直接委任

款项类型 费用项

承包范围 开元壹号66地块主体检测、见证取

样、拉拔试验、节能检测、室内环

境检测

合同概述 本工程含税暂定总价大写：陆万肆

仟贰佰零壹元贰角整，小写

￥64201.20元（以下简称“合同总

金额”），含专票税率6%，税费

￥3634.03元，不含税价

￥60567.17元。其中主体检测、见

证取样、拉拔试验按照固定综合单

价1.2元/m2，暂定总价

￥44532.62元；节能检测按固定综

合单价0.3元/m2,暂定总价

￥11133.16元；室内环境检测按固

定综合单价0.23元/m2，暂定总价

￥8535.42元。

付款方式 1、本合同无预付款；

2、乙方在每批次检测结束并如期

如数提供该部分工程全部正式检测



报告后，甲方支付该部分工作内容

合同额的95%；

3、工程全部检测结束并提供工程

全部正式检测报告后15天，甲方支

付至结算额的100%；

4、每次付款前，乙方应按甲方要

求出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【专用】

发票。如乙方未按甲方要求出具相

应发票，甲方有权延迟支付该批次

工程款且不视为违约。乙方应在开

票之后【5】个工作日内将发票送

达甲方，甲方签收发票的日期为发

票的送达日期。

质量要求及

保修约定

备注


